
談友善無障礙建築環境 以旅館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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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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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令演變

1 /01

建築技術規則

專章

69年 86年 96年

77年 85年 97年 102年

建築技術規則

條文修改

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五十

六條第三項已領得建築執

照之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

備與設施提具替代改善計

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

已領得建築執照之公共建築物

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提具

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

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

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

社福法系

建築法系

建築技術規則分為

行動不便建築物設施、設備法規

殘障福利法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

108年

建築物全面無障礙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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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目的

保護對象

身心障礙保護法(一)

2/01

第 1 條
    為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，保障其
平等參與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
之機會，促進其自立及發展，特制定
本法。

第 5 條
    本法所稱身心障礙者，
指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。

第 2 條
    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；在直
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

     本法所定事項，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，
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。
三、教育主管機關：身心障礙者教育權益維護、教  
        育資源與設施均衡配置、專業服務人才之培育
        等相關權益之規劃、推動及監督等事項。
 五、建設、工務、住宅主管機關：身心障礙者住宅、
         公共建築物、公共設施之總體規劃與無障礙生
         活環境等相關權益之規劃、推動及監督等事項。

主管機關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50046&flno=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50046&flno=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50046&flno=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50046&flno=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50046&flno=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50046&flno=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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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責任

身心障礙保護法(二)
3/01

第 52 條
各級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服務，以協
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：
一、休閒及文化活動。
二、體育活動。
三、公共資訊無障礙。  
四、公平之政治參與。
五、法律諮詢及協助。  
六、無障礙環境。
七、輔助科技設備及服務。
八、社會宣導及社會教育。
九、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之服務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50046&flno=5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50046&flno=5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50046&flno=52


第 57 條

一、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，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
行動與使用之設施及設備。未符合規定者，不得核發建築執照
或對外開放使用。

二、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至少於其室外通路、避難層坡道及扶
手、避難層出入口、室內出入口、室內通路走廊、樓梯、升降
設備、哺（集）乳室、廁所盥洗室（含移動式）、浴室、輪椅
觀眾席位周邊、停車場等其他必要處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。
其項目與規格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其相關法令或依本
法定之。

三、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不符合前項規定者，
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令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改善。
但因軍事管制、古蹟維護、自然環境因素、建築物構造或設備
限制等特殊情形，設置無障礙設備及設施確有困難者，得由所
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提具替代改善計畫，申報各級目的事
業主管機關核定，並核定改善期限。

建築物規範

身心障礙保護法(三)
4/01

罰則6~30萬、禁止
使用或斷水斷電

法源:

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
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
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50046&flno=5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50046&flno=5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50046&flno=57


無障礙建築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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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有公共建築物檢查計畫

既有公共建築物設計及改善



無障礙建築管理 建築物身分證(一)

1 /02

建築物使用執照

建築物興建完成年份

使照號碼

建築物樓層

樓地板面積

使用用途(類組)



無障礙建築管理 建築物身分證(二)

2/02

室內裝修登記證





無障礙建築管理   既有公共建築無障礙設計法規

12/02

各類建築分期、分類、分區
    改善計畫     (檢查作業)

現行技術規則、
技術規範

既有建築改善原則通案替
代(FOR 檢查、變使)

既有建築改善原則替代改
善方案(FOR 檢查個案)

追溯既往

目的:解除列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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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改原

則第11

點

檢查案改善

成果

各縣市通
案

15

無障礙通案
臺中市既有公共建築物
無障礙法規會編參考手

冊(二)

替改通案

既有通
案檢討
修正

無障礙規範
臺中市既建築物無障礙
法規會編參考手冊(一)

無障礙建築改善原則   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 

5/02

累積個案之替
代改善方案

納入通案



無障礙建築改善原則 設施改善設(~97.07.01)

3/02

規格設計(量化)

性能設計(質化)

既有公共建築物設施改善

依替代改善原則第11點改善

依替代改善原則第12點替代

依現行設計規範

自理；使用不求人

外部支援+貼心服務



無障礙建築改善原則 設施改善設(~97.07.01)

3/02

無障礙客房



無障礙建築改善原則

3/02

97.07.01之後
公共建築物沒
有改善空間













4/02

無障礙建築改善原則 設施改善設計(~97.07.01)

需支援服務之
性能設計 貼心服務之      

性能設計



無障礙建築管理  公共建築物範圍

6/02



無障礙建築管理   旅館既有公共建築物改善項目

7/02

要求無障礙設施
設置一處及自由
設置為最低標



無障礙建築管理 檢查管理制度( 34.02.26~至今)

8/02

既有建築物 既有建築物 變更、新、增建建築物

(97.07.01~101.12.31建造)

變更使用執照檢討項目

依既有原則辦理設施改善及替代

(34.02.26~97.06.30建造)

變更使用執照

檢討項目依現行法規辦理

變更使用執照

全部項目依現行法規辦理

(102.01.01~建造)

建築技術規則

或依現行規定辦理

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

(97.07.01公布實施)

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

(102/108版)



實際案例  

1 1 /02

所有無障礙設施
需與室內、外通
路連接(最低標)



無障礙建築管理  公共建築物個案替代改善會勘

10/02



無障礙建築管理  新、增建規定

9/02

第167條 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，新建或增建建築物，應依
本章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。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

一、獨棟或連棟建築物，該棟自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一住宅單
位且第二層以上僅供住宅使用。

二、供住宅使用之公寓大廈專有及約定專用部分。

三、除公共建築物外，建築基地面積未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或每
棟每層樓地板面積均未達一百平方公尺。

前項各款之建築物地面層，仍應設置無障礙通路。

前二項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形、垂直增建、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，
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，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，得
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。

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，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。

一、透天住宅建築

二、公寓住宅室內(自己家)

三、基地小、房子小

四、地形、構造及用途特殊

新建免設置無障礙設施



無障礙建築管理  既有公共建築年度檢查場所作業

13/02

1

2

3

4

派員檢查

報請都發局核准
改善完成之建築物

必要時都發局要求
派員至現場會勘

場所建置改善計畫進行改善

<清查盤點>

<年度改善計畫>

找出項目缺失 建立改善方案(項目、經費) 改善項目報核(解除列管)



無障礙建築管理   變更使用類組說明

14/02

附表三 變更類組檢討標準表



無障礙建築管理   變更使用作業流程

15/02

1

2

4

5

所有建築物依現行規定
檢討、規劃設計

都發局
派員至現場會勘

核發
1、變更使用使用執照
2、室內裝修登記證

圖面審查

涉及使用執照及
室內裝修變更

完成變使、裝修及無障礙
設施改善後解除列管

3

場所依圖進行施工



公共建築物無障礙建築環境業務督導 

16/02

1

2

3

4

接獲都發局通知
當年度考核地點

5

勘檢人員現場指導改善方式

本會派員(各考核場所各派 1 名)

至現場勘查缺失，並紀錄及拍
照於當日回報機關

有缺失者
有缺失者

中央現場督導

無缺失者

無缺失者

國土署每年督導地方主管機關作業流程



公共建築物無障礙建築環境業務督導 

12/02



1 7/02

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 

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成員

一、當地主管建築機關  (都發局、工務局、建設局….)

二、由相關主管單位  (社會局…..)

三、建築師公會 (直轄市、縣市建築師公會)

四、各障礙類別之身心障礙團體

五、專家及學者  (公私立大學)



18/02

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   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 

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任務

一、分類、分期、分區改善執行計畫及期限之擬定。

二、各類建築物無障礙設施項目優先改善次序之擬定。

三、公共建築物替代改善計畫之諮詢及指導。

四、公共建築物可否提具替代改善計畫之認定及替代改善計畫之審核。



19/02

臺中市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訂定

依分期、分類及分區改善計畫辦理

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 既有旅館分期分類分區改善計畫

114年辦理改善
展延共261家



Thanks

Thanks.
簡報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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